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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年度第 1學期蘭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間：112 年 9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 

地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樓瑞穗廳 

主席：唐榮昌學務長 

出席者：如簽到表                                      紀錄：李君翎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 
 

建議人 建議事項 回覆/執行情形 

兩棲爬蟲研究社 

社員 

顏翊真 

主題︰微學分 

詢問什麼時候繳交正式企劃書？交

給哪位老師？ 

112-1 開學前，提交資料給課外組陳

宣汶組長。 

微學分修課學生不限社團社員，校

內一般學生也可參加，請社團斟酌

上課人數。 

執行情形：如上述回覆情形。 

滑板社 

社長 

羅振瑋 

課活組的器材借用辦法中提到違反

規則罰六小時愛校服務，能否調整愛

校時間？六小時對新創的社團有很

大的負擔，（有時並不是故意要違

反，可能是新社團對法規尚不熟悉，

或是一些不可抗力事件）。 

如果同學有無法如期歸還的原因，

可於事前先和本組協調，本組將依

實際狀況保留彈性調整的空間。 

執行情形：如上述回覆情形。 

參、 報告事項 

一、 特別提醒事項： 

(一) 尚未繳交 112 學年度交接清冊紙本之社團，請於 9 月 28 日（星期四）

以前繳交給各屬性承辦人員存查。(系學會毋需繳交) 

(二)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社課紀錄簿已投遞各社信箱，若未拿到請告知承辦人

員，「指導老師簽名」欄應請指導老師親筆簽名勿蓋章，否則該次出席費不

予計算，並一週內送交課外組核備。 

(三) 112 年度校內學生社團評鑑成績等第及評鑑建議於 6 月 5 日民雄學務組網站

公告；請蘭潭及新民校區請特優社團於 10 月 4 日(星期三)指派代表參加自

治幹部座談會進行頒獎。 

(四) 112 年 10 月 7、14 日(星期六)辦理「社團簡單不簡單」研習，課程內容為社

團營運及評鑑資料準備，邀請南華大學杜武衡老師、靜宜大學王秀蓮老師、

青年生涯探索教育先行者張立翔老師及建國科技大學林株啟老師，已於 9月

23 日公告錄取名單，請各位同學準時出席。 

(五) 112 年 11 月 18 日(星期六)為本校 104 週年校慶活動，亟需協助活動之志工

及服務隊，請有意願協助活動之社團至課外組辦公室登記，各社團協助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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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所辦理任何活動者，皆可加平時評鑑分數。 

(六) 本組整理近期社團易違規事項如下表，請各位社長留意並向社員宣導。 

違規事項 違規處理 

於線上登記借用，卻未於時間內至課

外組借用(借而未用) 場地及器材借用採連帶停權方式，單

一違規，須完成愛校服務時數 6 小

時，重複違規者(場地及器材同時違

規)，按次累計。 

借用當日未進行使用登記並押證件 

未於規定時間內歸還器材或場地 

未將場地復原(如:音訊設備未關

閉、門未確實關閉並上鎖、燈未關等) 

經學校通知未關電(器)燈源者或過

夜未申請通過者 

按次愛校服務 6小時並停止本組管轄

之場地及器材借用系統權限，若當學

期未完成規定愛校服務時數將勒令

停止社辦使用權。 

器材損壞或遺失 視情節輕重予以要求賠償或進行勞

動服務，並停止借用權直至完全復原

為止。（維修費用以 500 元一級距換

算服務時數為 3小時） 

違反海報張貼規定 愛校服務時數 6小時 

(七) 因應社團評鑑數位化趨勢，本組將於 112 學年度開始全面實施社團採線上申

請活動（系學會目前仍採紙本作業）。連結請至本組網頁→社團活動申請系

統，如有申請或帳號相關問題請洽課外組各屬性承辦人員。 

(八) 學校建議各院系所學生加強交流情誼建構，鼓勵各系學會辦理跨校區活動

（例如系所聯合迎新）並視活動內容每系補助上限 5000 元（最多 10 個活動，

20 個系所），如有意願辦理者請洽課外組（或民雄學務組）。 

(九) 為順利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意識的認知，鼓勵學生社團辦理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講座、工作坊或宣導活動及座談會，有意辦理之社團請洽課外組，如推動有

符合獎勵要點優良事蹟者，亦可推薦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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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團活動申請流程及事項 

 

(一) 活動若有其他因素無法提出申請或更改日期者，請務必於活動前告知社團承

辦人知悉，若未告知者，則無法申請活動補助及平時加分。 

(二) 有提供活動成果社團反思暨滿意度及學習能力調查問卷 EXCEL 表格(已設定

公式及圓餅圖)，以利同學分析使用後加入成果報告中。 

(三) 繳交活動成果時檢附保險收據及保險名冊，未符合規定者，除取消該活動補

助外，列為重大違規事項減扣社評平時成績 5分。 

(四) 社團及系所活動及服務學習需在校外活動或受校外單位邀請時，務必加保旅

行平安險(若受校外單位邀請需要求該單位投保)，繳交『活動申請表』在所

附之企劃書裡，於經費編列此項需有『編列』保險經費，並註明投保(或預

計投保)之公司。 

(五) 有關學生參與社團活動之保險及活動風險管理事項，學生辦理活動時需針對

性質、場地規劃及交通安全之所需，投保「意外傷害險」、「旅行平安險」或

「場地責任險」等有關之保險商品。 

(六) 社團活動若有售票行為及純娛樂性質者，需向嘉義市稅務局申報免徵娛樂

稅，相關申報文件請至本組網頁下載。票劵需經嘉義市稅務局驗印完畢後方

可售出。 

三、 社團場地/器材管理 

(一) 請社團若欲借用場地或器材者，請逕至本組網頁「場地及器材借用系統」申

請並完成借用，另因場地有限，各系所或社團借用可能發生借用時間重疊情

形，鼓勵系所或社團能先在適當管道或媒介先進行協調，避免搶借情況發生。 

(二) 鼓勵各社團辦理大型活動優先使用戶外活動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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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學生活動中心之學生餐廳 1樓及 2樓場地以及烤肉場之借用，由總務處

資產經營管理組管理，請有需要借用場地之社團或系所直接向該單位申請。 

(四) 每個社團同一時間活動僅可連續借用 7 天及 4 個場地(含新民校區多功能交

誼廳借用)，凡未依下列作法時將遭停權處理： 

1. 使用日當天，需至本組辦理『登記』並押證件(否則將視同借而未用)，有

需鑰匙及配件時另同時領取之(使用日為假日始得提前領取)。 

2. 借用結束需於規定歸還時限內，主動要求本組人員檢查，有借鑰匙及配件

另歸還之，通過檢查方算完成歸還並領回證件。 

3. 申請成功後『活動因故取消』時請務必於活動日前一天線上取消。 

(五) 在本組管轄之學生活動中心公共空間範圍內，依規定申請活動所為之適當布

置外，禁止公告欄及刊板以外區域張貼海報、傳單或其他具宣傳與通知性質

之文件，違者停止場地借用權。 

(六) 各社團如有在蘭潭校區綜合教學大樓張貼活動公告之需求，請逕洽教務處

（教學服務辦公室 A32-208）辦理，勿任意自行張貼(轉達教務處通知)。 

四、 社團教室管理及設備修繕 

(一) 若社團有設備需修繕登記，請至本組網頁下載申請表後送交社團承辦人員。 

(二) 自 110 年開始為使學生愛護公共空間及物品，每年補助冷氣(空調)及吊扇之

修繕費上限為 5,000 元，並以社團辦公室為單位，超過上限後之修繕費社團

需自籌一半經費(由社團補助款扣除，2 個以上共用辦公室之社團採平均扣

除）。 

(三) 為落實節能減碳實施社團電源管制，請社團負責人或專責管理之社員，每日

檢查團室電源開關是否關閉再行離開(若至自動斷電時間，請記得關開關)，

各社團於夜間離開學生活動中心時，請務必隨手關閉走廊及樓梯電燈以免浪

費能源。 

(四) 為共同維護學生活動中心之整潔，並於離開社辦前將各社團辦公室內外(含走

道)打掃整潔；另社團的大門上方玻璃請勿遮蔽或張貼。 

(五) 各社團若有報銷之物品，請勿擅自丟棄，務必告知本組，由本組彙整並會同

資產管理組處理後續事宜。 

(六) 因近年增設社團辦公室冷氣設備造成用電過載引起跳電，若遇跳電請勿自行

處理，應儘速向本組承辦人員通報，若遇非上班時間請改向駐警隊通報。 

(七) 為節能減碳及保護學生安全，依據蘭潭校區社團教室管理原則規定，學生活

動中心出入時間為週一至週日上午 7時至晚上 12 時，若因故需延長使用，需

於使用日期五天前填寫申請表送課外組核備。 

(八) 為避免社團私下處理電源影響公共安全，依據蘭潭校區社團教室管理原則規

定，提醒各社團禁止私接電源、插座及使用非核准之電氣用品或可燃性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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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節輕重處以口頭、書面告誡或勒令停止社辦，請各位同學遵守相關規定

勿觸法。 

五、 社團相關活動/計畫預告 

詢問

單位 
申請項目名稱 內容 經費 負責窗口 

課外

活動

指導

組 

社評成績補助 

特優 8,000-15,000 元 

各承辦人員 

優等 5,000-8,000 元 

甲等 3,000-5,000 元 

代表本校參加 

全國社評補助 

依全校社評成績推薦參與全

國社評者 
8,000 元 

代表本校參加 

彰雲嘉社評補助 

依全校社評成績推薦參與彰

雲嘉社評者 
3,000 元 

高教深耕計畫 

B 主軸 
長者服務：巷弄長照據點 3,000-5,000 元 君翎姐 

清誠教育基金會 

老人關懷服務,依計畫書內

容給予補助 

依活動內容酌予補

助 
君翎姐 

配合教育優先區寒暑營隊計

畫申請 
5,000 元 

嘉新兆福偏鄉弱

勢課輔計畫 

(對外機構) 

弱勢學童學期間課輔活動 

(每年約 4 月申請，7 月至隔

年 2月執行) 

每案最高可申請 20

萬元，本校至多申

請 2案 

君翎姐 

教育優先區寒暑

營隊申請 

(教育部) 

配合教育優先區學校於每年

4 月初及 10 月初送課外組申

請，活動時間需達到 3-5 天。 

依教育部核定為主 佳惠姐 

帶動中小學計畫 

(教育部) 

配合學校於學期中，辦理 8

次營隊活動(每年 12 月初送

課外組申請) 

每隊最高可申請 3

萬元 
佳惠姐 

體育總會補助大

專校院辦理校際

體育活動 

各系所辦理「全國性」校際

體育活動，上半年(1-6 月)

活動於 3月 31 日前申請，下

半年(7-12 月)活動請於 9 月

30 日前申請。 

每隊最高可申請 5

萬元 
君翎姐 

教務

處 

高教深耕計畫 特色週(依公告內容為主) 最高 2萬元 
教務處綜合

行政組高教

深耕計畫負

責承辦 
其他︰請自行留意高教深耕計畫相關公告 

六、 課外活動指導組宣導 

(一) 如有校外單位邀請社團共同辦理活動，請社團勿私下進行聯繫，務必洽本組知

悉，且於確定合作時需請校外單位登入服務學習與社區需求媒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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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申請公假及因公出差假：須於請假日前(最晚為請假當日)完成列印假單並

送出簽核，逾期申請一律不予准假。詳細請假規範請參閱學生請假規則。 

另申請事由如為辦理活動或參與會議，請將活動或會議名稱詳實填寫(轉達生活

輔導組通知)。 

(三) 各社團之網頁或粉絲專頁為本組聯繫社團重要事項之溝通管道，請各社團負責

人務必定期指派專人管理信箱及注意網站訊息。 

(四) 各社團辦理寒暑假教育優先區、帶動中小學、高教深耕 B 主軸及清誠教育基金

會之活動，本組將協助匯入課外活動資訊至學生歷程檔案，為利匯入資訊完整，

請社長或活動總召留意以下注意事項： 

1. 簽到表請參考本組網頁表單下載之檔案（需有學號及姓名欄）。 

2. 活動結束後請 E-MAIL 活動資訊 EXCEL 檔至相關社團承辦人信箱。 

3. 因系統設計關係，需請學生先行至校務行政系統內的歷程檔案做簡單登

錄，否則無法匯入。 

七、 政令宣導 

(一) 不得主動發起勸募： 

依大專校院學生會運作原則第九條規定「公益勸募條例第五條規定」，學生會

對外不得有勸募行為。(公益勸募條例第五條本條例所稱勸募團體如下：一、

公立學校。二、行政法人。三、公益性社團法人。四、財團法人。各級政府

機關 (構) 得基於公益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不得發起勸募。

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不在此限)。 

藉此各社團不能主動發起勸募行為，僅能接受經費補助。另各社團經費應公

開收支狀況，俾使經費應用情形透明。 

(二) 酒精性飲品活動： 

社團辦理活動若有提供酒精性飲品者，本組原則上不鼓勵辦理此類活動。若

因特殊理由須辦理者，請務必填寫活動切結書，並於活動過程中宣導「喝酒

請勿過量」及「酒後不開(騎)車」，以及張貼宣導標語。 

(三) 尊重及遵守智慧財產權： 

提醒勿非法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勿以社群網站非法散布他

人著作(含他人圖片)，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乙案。 

依據 MUST 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協會來函，若於校園舉辦「成果發表、迎新

活動、畢業舞會、校慶活動、校園演唱會…音樂性質』活動:或於校園課間或校

內各場所(非課堂教學) ，若有使用音樂著作為公開演出需求，應事先取得音樂

著作財產椎人或集管團體之授權後再使用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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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菸害防制宣導: 

為落實菸害防制理念，提醒社團辦理活動時，不得接受菸商任何形式之贊助及

接受投資等利益往來。 

(五) 尊重與遵守法規及勿違背善良風俗： 

辦理活動在策畫、構想、舉辦時，應以教育目的為優先考量來規劃，留意安全，

勿違背公共秩序及逾越善良習俗與發生脫序行為。在文宣、海報、誓詞、活動

名稱或進行活動過程中，留意勿產生性騷擾、性霸凌之發生或聯想及性侵害事

件。整個活動期間，無論幹部或參予活動同學都應相互留意，發現時應即時提

醒、勸告、制止或舉發，以維護人格尊嚴與受教權益。 

(六)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第 4項規定「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

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錄，

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行

為屬實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不續聘者」。 

故為維護校園安全及保障學生受教權益，爾後社團成立時社師需填寫查閱同意

書及資料隱私權宣告聲明表單，以利進行社師個資事項查證。查詢程序完成前，

可先行指導社團，但若經查證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事實，將無條件放棄社團

指導老師資格及繳回相關核發各項費用，並無異議。 

(七) 依據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 17 條規定學生社團活動不得涉及政黨政治活動、

商業營利性行為及違反相關法律與規定。 

(八) 學生社團辦理各項活動，如有規劃食宿或交通等活動項目，並向參加學生收取

相關活動費用者。是否該當「非旅行業者經營旅行業業務」之要件，進而違反

發展觀光條例而受罰？學生社團辦理各項活動，倘其是以學生為特定對象辦理

教育、非營利性、學習活動，與旅行業辦理觀光活動之目的、性質及操作方式

等不同，即非經營旅行業業務之行為。故此學生校外活動即便未委由旅行業辦

理，亦尚無牴觸上述相關法規。 

(九) 教育部重申若欲辦理課外活動時需注意消費雙方之保障權益，以促進消費安全

及提升消費品質，可上網參考行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教育宣導」項下消費者自

我保護教材及「政策與法令」項下各式定型化契約(如小客車租賃定型化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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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建議人 建議事項 回覆/執行情形 

兩棲爬蟲研究社 

社長 

廖畹菁 

主題︰社團微學分，社團成員

參加社課是否可以直接獲得

學分。 

預計 10 月初課程會上架，所有同學均

可以選課，修完課程者均可取得微學

分(不限訂社團成員)，自由選修與通

識課程選修學分數個別累計且個別採

計至多 2 學分，鼓勵各位同學參加課

外活動。 

動漫社 

社長 

陳品軒 

主題︰不同校區之社團交流

提供補助 

說明︰因民雄校區和蘭潭校

區有性質相近之社團，故提供

社團間交流之鼓勵方法。 

鼓勵跨校區同性質社團共同辦理活

動，可以使用社評補助辦理。另有需

要成果發表之社團亦可協商辦理聯合

成發，共同向廠商租借器材將經費最

大效益化。 

森林暨自然資源

學系系學會 

會長 

陳品蓁 

主題︰跨校區交流 

說明︰1.是否有辦理期限？

還是只要在學期結束就可以? 

2.如在此學期提出申請，於下

學習辦理是否可行？ 

跨校區活動及經費使用需於本年度關

帳前辦理及核銷完畢，若有意願之同

學建議本學期優先辦理，若辦理成效

不錯本組未來再向校方爭取經費。 

農業產銷研習社 

社長 

林柏愷 

主題︰全面線上申請？ 

說明︰ 

1.請電算中心將社團活動相

關業務納入校務行政系統。 

2.學生會合作，統一在雲端審

查。 

目前社團活動申請採線上申請，成果

書部份仍為繳交紙本的方式，目前線

上系統為本校工讀生自行建置且簽核

方式須克服，本組已持續向電算中心

爭取併入校務行政系統。 

伍、散會：下午 15 時 00 分。 


